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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凤阳县医保局始终坚持全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医保工作方针，扎实稳步推进重点群体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落实重点群体特惠待遇。落实特殊群体住院起付线减免

政策。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住院补偿，不设起付线。重度残疾

人、重点优抚对象及低保对象住院补偿，免除参保年度内首次

住院起付线。确需分疗程间断多次住院治疗的特殊慢性病、白

血病、脑瘫康复等患者同一医院多次住院治疗的，参保年度内

只设一次起付线。

落实医疗救助兜底保障。发挥医疗救助对困难群体兜底

保障作用，推进医疗救助服务标准化，规范受理、审核、公示流

程。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精简办理材料，缩短办理时

限。截至 9 月底，累计救助 5.79 万人（含 2021 年度资助特殊群

体参保 3.77万人），救助资金补偿 2907.47万元。

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凤阳县对参加2021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的特困人员和孤儿、低保人员、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和农村

独女领证户父母、两女绝育户父母、计划生育奖（特）扶对象以及

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

助；独男领证户父母以及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给予30元定额资助；对其他贫困户（不含2014-2015年已

脱贫户）给予250元定额资助。2021年资助城乡居民参保9.38万

人，财政补助 2067.36万元，通过对困难群体全额或定额资助参

保，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参保缴费难问题。 （祖国芹）

凤阳“三落实”做好重点群体医疗保障

本报讯 定远县残联自 2017 年开始实施困难残疾人康复

民生工程，至今已有 4年。到目前，已为 126人次的建档立卡在

训残疾儿童提供了生活补助，共补助金额 37.8万元；为 2008名

建档立卡残疾人提供了辅助器具适配，价值 62.6 万元；为 430
名建档立卡精神残疾人提供了药费或住院补助，共补助金额

84.6万元；为 37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改造费

用共计 19万元。

2021年，定远县残联积极向县政府争取资金，为 60户残疾

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向 102名重度肢体残疾人发放了价

值 1700 元的护理床，32 名原建档立卡在训残疾儿童享受到了

3000元/人/年的生活补助。

定远县残联困难残疾人康复民生工程保障了政策衔接，提

高残疾人生活质量，进一步巩固了残疾人脱贫成果，也是贯彻

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为群

众办实事”的具

体体现。

（郭爽杰）

定远县困难残疾人康复民生工程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颐居颐乐，健康中国。12 月 22 日上午，华侨城康养小镇

“智慧·集约式居家养老模式白皮书”发布盛典成功举办。华

侨城携手科技康佳，与康养专家、微医品牌团队、美瑞代表、

特邀嘉宾、媒体人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中国养老未来发展，

为中国养老事业带来全新的康养模式与美好宜居的答案。

活动开始，滁州康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康

佳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上台致辞，就中国养老事业的未来前

景，以及华侨城·百岁颐居的养老战略格局进行阐述。

“面对中国式老龄化趋势，华侨城以问题作为靶向，针对

居家养老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从老人的身心康养需求出

发，于滁州华侨城欢乐明湖康养小镇优越资源与文旅配套之

上，打造解决方案——百岁颐居。我们希望以文化服务丰富

康养精神，以医疗护理实现医养自由，以科学技术赋能康养，

为推动中国康养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滁州康金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活动中强调。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健康中国”成

为国家战略；“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新时代，作为世界

上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推动养老事

业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探索出一条既能适合我国国情又

能满足人们养老需求的道路，承载着时代的殷切期盼。

智慧康养，共鉴未来。活动现场《智慧·集约式居家养老

模式白皮书》迎来正式发布。白皮书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

势，到当下的家庭结构；从中国养老模式的剖析，到居家养老

模式的前景；从科技改变生活，到智慧走进养老新创想，对中

国康养的未来进行多方位的解读。而华侨城推出的智慧·集

约式居家养老康养示范项目——百岁颐居，在今天也迎来了

揭牌仪式。作为大健康板块布局滁州的一个项目，为智慧康

养开新局面，创造性搭建导诊系统、消预系统、应急系统、全

析系统、云铃系统、健步系统七大科技系统，持续赋能居家老

人监护管理服务体系，让科技产品服务老人日常生活，让老

人真正搭上智慧服务的快车，享受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成果，

推动智慧养老的深入发展。

活动当天还邀请第六届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

长刘维林、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励建安、微医集团副总

裁陶翃等众多康养专家出席现场，从养生专业性、行业趋势

等进行高峰对话。同时魅力花园服务品牌与微医数字医疗

品牌也应邀参加现场签约仪式，联合构建“智养、颐养、医养”

的智慧·集约式居家养老的新模式。 （文/孙 敏）

华侨城康养小镇“智慧·集约式居家养老模式
白皮书”发布盛典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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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定远县人民政府
批准，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列2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进行公开出让。现就有关出让事
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宗地位置、规划指标、起叫价、保证金及出
让年限

宗地一、位于范岗乡杨湾村定明路南侧；宗地四至范围
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定明路道路红线；南至空地。
出让编号为：CR2021-25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出让面积为：2999.7 平方米（合 4.5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
建设用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
振兴规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

〔2021〕57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二、位于范岗乡肖巷村湾赵村民组东侧；宗地四至

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
号为：CR2021-26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
面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
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
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37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三、位于范岗乡肖巷村湾赵村民组东侧；宗地四至
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
号为：CR2021-27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
面积为：25 平方米（合 0.04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38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四、位于范岗乡肖巷村湾赵村民组东南侧；宗地四
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
编号为：CR2021-28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
让面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
用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
规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39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五、位于范岗乡肖巷村湾赵村民组东南侧；宗地四
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
编号为：CR2021-29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

让面积为：25平方米（合 0.04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0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六、位于范岗乡杨湾村合蚌路西侧；宗地四至范围
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为：
CR2021-30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积
为：341.4平方米（合 0.512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皖
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委员
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1 号）规划
设计条件。

宗地七、位于范岗乡杨湾村合蚌路西侧；宗地四至范围
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为：
CR2021-31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积
为：25 平方米（合 0.04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皖政
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
2021年第 6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2号）规划设计
条件。

宗地八、位于范岗乡赵塘村委会东南侧；宗地四至范围
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为：
CR2021-32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积
为：341.4平方米（合 0.512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皖
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委员
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3 号）规划
设计条件。宗地九、位于范岗乡赵塘村委会东南侧；宗地四
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
编号为：CR2021-33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
让面积为：25平方米（合 0.04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4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位于范岗乡肖巷村杭庄村民组北侧；宗地四至
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
号为：CR2021-34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
面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
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
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5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一、位于范岗乡肖巷村杭庄村民组北侧；宗地四

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
编号为：CR2021-35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
让面积为：25平方米（合 0.04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6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二、位于范岗乡赵塘村定明路北侧；宗地四至范
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
为：CR2021-36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
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7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三、位于范岗乡赵塘村定明路北侧；宗地四至范
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
为：CR2021-37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
积为：25 平方米（合 0.04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皖
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委员
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8 号）规划
设计条件。

宗地十四、位于范岗乡杨湾村定明路南侧；宗地四至范
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
为：CR2021-38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
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49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五、位于范岗乡杨湾村定明路南侧；宗地四至范
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号
为：CR2021-39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面
积为：25 平方米（合 0.04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皖
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委员
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50 号）规划
设计条件。

宗地十六、位于范岗乡赵塘村亚塘水库东侧；宗地四至
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
号为：CR2021-40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
面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
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

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51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七、位于范岗乡赵塘村亚塘水库东侧；宗地四至
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让编
号为：CR2021-41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出让
面积为：25 平方米（合 0.04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划
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52 号）
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八、位于范岗乡赵塘村东路岗村民组南侧；宗地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
让编号为：CR2021-42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出让面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
设用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
兴规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
53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九、位于范岗乡赵塘村东路岗村民组南侧；宗地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
让编号为：CR2021-43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出让面积为：25平方米（合 0.04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
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兴规
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54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二十、位于范岗乡赵塘村湾枣树村民组南侧；宗地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出
让编号为：CR2021-44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出让面积为：341.4 平方米（合 0.51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
设用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
兴规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
55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二十一、位于范岗乡赵塘村湾枣树村民组南侧；宗
地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南至空地。
出让编号为：CR2021-45 号；出让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出让面积为：25 平方米（合 0.04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建
设用地（皖政地〔2020〕408 号批复，批准征收）。依据乡村振
兴规划委员会 2021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1〕
56号）规划设计条件。

具体情况见下表：

定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公开出让公告
定自然资源公告字〔2021〕15号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愿意按项目投资要求投资的，均可参

加申请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以联合报名竞买。

（二）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及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者不得参加报名竞买。

三、申请竞买需要提供的资料

申请人报名时须提供下列资料：1、竞买申请书；2、企业营

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3、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4、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5、申请人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

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6、商业金融机构出具的

资信证明；7、竞买保证金票据。

四、公开出让方式

（一）出让方式

CR2021-25、CR2021-26、CR2021-27、CR2021-28、

CR2021-29、CR2021-30、CR2021-31、CR2021-32、

CR2021-33、CR2021-34、CR2021-35、CR2021-36、

CR2021-37、CR2021-38、CR2021-39、CR2021-40、

CR2021-41、CR2021-42、CR2021-43、CR2021-44、

CR2021-45号 21宗地以挂牌方式设有底价公开出让，参加竞

买人报价不达到底价不能成交。底价由定远县自然资源管理

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另行研究。

（二）报名和报价期限

（1）CR2021-25、CR2021-26、CR2021-27、CR2021-28、

CR2021-29、CR2021-30、CR2021-31、CR2021-32、

CR2021-33、CR2021-34、CR2021-35、CR2021-36、

CR2021-37、CR2021-38、CR2021-39、CR2021-40、

CR2021-41、CR2021-42、CR2021-43、CR2021-44、

CR2021-45号 7宗地出让公示期限为 20天，参加竞买人报价

期限为 10天。报名、缴纳保证金开始时间 2021年 12月 3日 8
时；报名、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1年 12月 22日 17时。挂牌

竞买报价截止时间 2022年 1月 5日 10时。

（2）至报名截止时间 2021年 12月 22日 17时，经审核符合

报名条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的，定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1年 12月 22日 17时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3）报名地点和竞买资格确认地点：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三楼出让监管股。

（4）挂牌竞买报价、竞价地点：定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第六开标室（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六楼会议室）。

（5）挂牌出让成交结果现场公布，并与竞买人签订成交确

认书。

五、成交价款缴纳

（一）CR2021-25、CR2021-26、CR2021-27、

CR2021-28、CR2021-29、CR2021-30、CR2021-31、

CR2021-32、CR2021-33、CR2021-34、CR2021-35、

CR2021-36、CR2021-37、CR2021-38、CR2021-39、

CR2021-40、CR2021-41、CR2021-42、CR2021-43、

CR2021-44、CR2021-45号 21宗地竞得人均自成交之日起

30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土地竞得人延迟交纳价款的，延

迟部分按每日 1‰向出让人交纳违约金。

（二）以上21宗出让成交价即为该地块的成交地价款，土地

使用权契税及其他相关费用（不限于公告费）由竞得人另行缴纳。

六、宗地移交方式

CR2021-25、CR2021-26、CR2021-27、CR2021-28、

CR2021-29、CR2021-30、CR2021-31、CR2021-32、

CR2021-33、CR2021-34、CR2021-35、CR2021-36、

CR2021-37、CR2021-38、CR2021-39、CR2021-40、

CR2021-41、CR2021-42、CR2021-43、CR2021-44、

CR2021-45号 21宗地竞得人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后，出让人 30
日内现状净地交付土地。

七、开竣工约定

（一）CR2021-25、CR2021-26、CR2021-27、

CR2021-28、CR2021-29、CR2021-30、CR2021-31、

CR2021-32、CR2021-33、CR2021-34、CR2021-35、

CR2021-36、CR2021-37、CR2021-38、CR2021-39、

CR2021-40、CR2021-41、CR2021-42、CR2021-43、

CR2021-44、CR2021-45号宗地自土地移交之日起 1个月内

须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 12个月内须全部建设完工。

（二）以上 21宗土地竞得人未按期开竣工的，每延迟一日

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1‰违约金。

八、本次出让由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定远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具体承办，并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系地址：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0550 4888621
联 系 人：李念、谢晓艳

邮政编码：233200
收款单位：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竞买保证金帐户一：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

账 号：188760221501
竞买保证金帐户二：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出让

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定远县支行

账号：20334112500100000169402
竞买保证金帐户三：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

账号：934009010033516148

宗地序号

CR2021-25
CR2021-26
CR2021-27
CR2021-28
CR2021-29
CR2021-30
CR2021-31
CR2021-32
CR2021-33
CR2021-34
CR2021-35
CR2021-36
CR2021-37
CR2021-38
CR2021-39
CR2021-40
CR2021-41
CR2021-42
CR2021-43
CR2021-44
CR2021-45

出让土地面积 ㎡
2999.7㎡（合 4.5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341.4㎡（合 0.512亩）

25㎡（合 0.04亩）

规 划用 途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

主 要 规 划 指 标
容积率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物限高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出让 年限（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出让方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起始价(万元)

75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竞 买保证金(万元)

75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9

0.7

增价幅度

5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1

0.08


